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3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亞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張正勳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致重傷案件，對於本院112年

度上訴字第1016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確定判決（第三審案

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

11年度偵字第538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於司法實務運作上，就所受理當事人或其相關人員的請

求、聲明或聲請案，概不受其所用詞文拘束，亦即仍應尋繹

其意涵，探求真意，而後依法律規定適切處理（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抗字第18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再審制度係就

「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故聲請再審，

以該判決係「實體上之確定判決」為限，對於程序上之判決

及裁定，均與案件之實體上事項無關，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

對象，是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經上級審法院以上訴不合

法或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從程序上判決駁回上訴而確

定者，聲請再審之對象應係「原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

並向「原下級審法院」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149

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被訴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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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傷害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910

號判決認聲請人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

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

犯傷害致人重傷罪，惟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

與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具法規競合關係，

應從重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判處有期

徒刑5年6月，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為實體審理

後，於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認聲

請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

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

罪，不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

育致重傷罪，因而撤銷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4年6月，聲請人

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8日以11

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

上訴確定，此有前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聲請人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誤。又聲請

人於刑事聲請再審狀案由欄記載「原案號：最高法院台上字

第468號（原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

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見

本院卷第3頁），似係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刑

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惟乃提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

號判決繕本為據，又本院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

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時，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均係就本

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陳述聲請再審之意見（見本

院卷第245至246頁），嗣並明確表示本件聲請再審之對象為

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

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1頁），依前揭規定及說

明，可認聲請人聲請再審對象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

號判決。依此，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本件再審之

管轄法院，聲請人聲請再審為合法，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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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稱聲請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本案新證據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李錦明儀測

公司）測謊鑑定書內容所示：「受測人甲○○於測前會談中

陳稱，除了玩具（積木）的創傷以外，被害人甲童《下稱甲

童》頭部的傷不是伊動手造成的。經測謊儀器先以刺激測試

法【The Stimulation Test(ST)】檢測生理反應情形及熟悉

測試後，再以區域比對法【The Zone Comparison Techniqu

e (ZCT) 】測試，經採7分位數據分析法比對分析（詳測謊

圖諸數據分析表），結果對於下列問題（一）、（二）均無

不實反應」（113年10月19日施測），與聲請人於二審112年

7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二）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所載：「本

件所應探討之問題並非在於可否施測一事，其問題之根本在

於原施測機關之問題過於籠統或開放，導致聲請人將其他外

在之事實（甲童眉上之外傷可能為聲請人所造成一事）混為

一談，因而導致測謊大大失去其準確性，與能否施測應屬二

事。又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遍翻全卷，並無其他證據方法

及證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故對於測謊

準確與否一事，應更慎重其事，否則本件淪為冤案亦非難以

想像之事。『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

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

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

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

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

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因此施測機

關在詢問聲請人有關之事項時，聲請人慮及甲童眉上之外傷

可能為聲請人所造成一事，將導致其生理反應上之異常，被

判定對於測謊所問之問題呈不實反應，亦在意料之中，故有

再測謊之必要。」相互呼應，著實影響測謊之準確性無誤。

再者，聲請人一再陳稱，其罹患肌躍症，亦難免有影響受測

正確性之可能，然而原審均未加以審酌，因此聲請人有獲判

無罪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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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本案新證據二：李錦明儀測公司對於中區測謊中心111年5月

19日00000000-000-0000-000號鑑定報告書進行複核後之意

見。其認為：1、本案經測謊人員判定為不實反應，即係認

定受測人對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的反應強過控制問題(比

對問題）的反應。惟控制問題（比對問題）是設計來讓受測

者（無論是誠實的或是說謊的）說謊的，需受測人對該類型

問題說謊，始能達到控制的效果，但本案的控制問題C8(110

年之前，除了你跟我說的以外，你有沒有說謊陷害別人？

『答：沒有』），對誠實的受測人而言，有可能未說謊，因

而造成本題控制問題（比對問題）失效，則誠實的受測人有

可能被誤判為說謊。2、此測試的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為

「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惟查，受測人前於調查

中即表明，甲童額頭上的積木創傷是伊照顧時發生，則編題

測試時未就此部分的創傷加以排除，而逕以「你有沒動手造

成他頭部的傷？」進行編題測試，則受測人極有可能因聯想

到積木造成額頭創傷影響到測試的正確性。是本案之編題認

應修正為「除了積木的創傷以外，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

傷？」為妥。3、依本測說鑑定案圖譜資料顯示，除熟悉測

試（即圖譜Seriesl Chartl)外，本案測試共進行4次（即圖

譜Series2 Chart1、Series2 Chart2、Series2 Chart3、Se

ries2 Chart4);惟依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顯示，卻僅採計2-

1、2-2、2-4(即圖譜Series2 Chartl、Series2 Chart2、Se

ries2 Chart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而做成「呈不實反應」

的結論。惟在鑑定書內卻未說明何以Series2 Chart3圖譜未

一併進行評價之原因，若一併進行評價，有無可能影響最終

鑑定結論，顯有疑義。聲請人共受測4次（即2-1、2-2、2-

3、2-4)，然而卷內僅顯示2-1、2-2、2-4之受測結果，漏未

記載2-3之結果，該結果是否對於聲請人有利並遭人漏載，

抑或有其他原因而不記載於報告內，縱使是受測失敗，亦應

將該受測失敗之圖表及結果附載於報告書內，不應將其完全

省略，否則難以顯示其公平受測。聲請人第一次全程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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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2-1)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

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二次全程受測（即

2-2)之時間為3分49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

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三次全程受測（即2-3)

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

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四次全程受測（即2-4)之時

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

未附於報告書內。可知原測謊報告存在部分之瑕疵及未附理

由說明之部分，且問題之設計也容易產生誤會，因而造成測

謊上之不準確，故而影響到結果之判斷，業對於真實之發現

產生障礙，故有開啟再審之必要，蓋聲請人實有獲判無罪之

高度可能性。倘若歷審裁判均以上開有所缺漏之測謊報告書

作為裁判之依據，而該證據卻是本案中最要之關鍵證據，歷

審裁判是否因而有重大之疏漏，並非毫無疑義。

　㈢本案除了聲請人之測謊報告呈現不實反應外，諸如其他證

據，各關係人（含醫師證人）之警詢、偵訊、審判筆錄、各

類書證等，至多僅能證明甲童受有受虐性腦傷之結果，倘若

排除測謊之報告，甲童受虐性腦傷之結果本不會歸責於聲請

人，因為沒有任何事由可以預見聲請人係升高法律所不容許

之風險，結果與聲請人之間根本沒有因果關係。倘若僅係因

為聲請人測謊結果為不真實，即藉由此虛幻不明的線將所有

本不該由聲請人承擔之證據結果串聯起來，如此將流於先射

箭再畫靶之譏，顯非刑事訴訟法所欲達成之目的，亦與測謊

鑑定，縱有證據能力，但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之

意旨有違，因此排除聲請人測謊結果之不真實性之後，聲請

人即可能受有無罪判決之可能，故此一新證據確實足以開啟

再審程序，給予聲請人一個無罪之機會。若無此測謊結果，

又有誰敢一口咬定聲請人即係傷害甲童之人，在聲請人和律

師都沒有任何調查之權力下，又能如何期待聲請人和律師提

出更為有利之證據，顯然困難重重，在這個測謊結果的重擔

下，聲請人顯無還手之力，只能任由測謊這個司法科學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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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怪物肆意蹂躪，惟測謊在法律尚未明文禁止之前，亦僅能

做補救的措施，倘若測謊不準確的結果係5％，那再做一次

測謊所得之結果，將會降低誤判風險的20倍(計算式：0.05X

0.05=0.0025)，亦將趨近於真實，誤判的風險也將趨近於

零，今聲請人接受再次測謊之後，卻呈現無說謊之結果，應

有無罪之可能。聲請人懇求鈞院給予一個平反的機會，給予

聲請人一個開啟再審之機會云云。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為受判決人

之利益，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

於原判決所認罪名判決為由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

請再審所憑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經判斷資料性之

新規性（或稱嶄新性）外，尚須具備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

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即與上揭

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應認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又聲請

再審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

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

取捨證據對證據證明力闡釋持相異之評價，即使審酌上開證

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

聲請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意旨

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A男、證人B

女、C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兼鑑定人吳○哲

醫師、周○誠醫師於偵查中之證述、甲童之兒童健康手冊翻

拍照片、臺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

醫企字第1104201191號函暨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

4月12日之病歷資料、臺中榮總110年9月16日中榮醫企字第1

104203018號函暨病歷資料、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

查報告書、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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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110年3

月15日職務報告暨所附時序表、110年3月5日LINE對話截

圖、告訴人住處前監視器畫面截圖、寶寶日誌、臺中榮總診

斷證明書、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191

號函暨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2日之病歷資

料、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臺中榮總110年5月25日中榮醫企字

第1104201751號函、聲請人與甲童父母之LINE訊息對話截

圖、臺中榮總110年9月3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2884號函暨

病情說明、光田醫院110年10月4日（110）光醫事字第110甲

00349號函暨檢附病歷資料、力倫診所病歷、光田醫院110年

10月10日（110）光醫事字第110甲00392號函暨檢附病歷資

料、告訴人與聲請人簽訂之在宅托育服務契約、收托兒童健

康狀況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表、臺中榮總兒少保護醫療

整合服務110年5月5日綜合評估報告書、專家協助評估/診斷

個案建議表及甲童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中榮總

111年11月7日中榮醫企字第1114203868號函、臺中榮總112

年9月14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380號函檢附鑑定書及臺中

榮總112年10月13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897號函檢附補充

鑑定書、112年10月4日核定之甲童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

定審查通知書影本、周○誠醫師及張鈺孜醫師評估結果、中

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

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臺中榮總111年12月20日中榮醫企

字第1114204575號函暨函附之臺灣兒科醫學會受虐性腦傷防

治建議、臺中榮總112年7月4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2481號

函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因而認定聲請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

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並依法論罪科刑，業

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證據取捨及論斷之基礎，

有該判決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全案卷證核閱無

訛，核乃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

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係屬其職權之適當行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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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等違法不當情事。

　㈡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並無其他證據方法及證

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且聲請人罹患肌

躍症，而測謊報告會因問題設計不當、外在環境、內在情

緒、健康因素等影響受測正確性云云，並提出李錦明儀測公

司測謊鑑定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5年9月20日診斷證

明書、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作為

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然查：

　⒈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報告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認定聲

請人為本案犯行等語，惟原確定判決勾稽上開證據資料，認

定甲童雖係早產兒，但由告訴人等人親自照顧期間之發展及

成長均為正常，情緒亦屬平穩，容易被安撫，且本身亦無先

天性癲癎或腦部受創等受傷病史，聲請人係自109年12月1日

起至110年3月5日上午9時20分許之期間，受僱擔任甲童之保

母，且於其照顧甲童期間之110年1月14日上午8時多許及同

年3月5日上午8時多許，均發現甲童有嘔吐、抽搐、眼晴上

吊、四肢不動等異狀，因接續數次遭受劇烈搖晃之外力傷

害，而受有受虐性腦傷，並導致上開重傷害結果，甲童所受

不論慢性或急性硬腦膜下出血，確發生於109年12月間至110

年3月5日聲請人受託照顧甲童之期間無誤，可見甲童係於聲

請人參與照顧後，方受有受虐性腦傷之外力傷害，聲請人相

對告訴人等而言，其確因甲童哭鬧問題無法負荷照顧，更可

能存有為制止甲童哭鬧而對甲童為劇烈搖晃等不當管教行為

之動機，甲童該等受虐性腦傷之誘發，亦較可能係聲請人不

當管教行為所導致，益徵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

行為所致等情，此部分業經原確定判決審酌，並於理由欄

三、㈠至㈣論述甚詳（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25頁），且原審

時聲請人之辯護人亦以相同理由為其抗辯，亦經原確定判決

理由欄三、㈡⒍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

頁），經核其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而原確定判決係綜合前開人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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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證等諸多證據資料，認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行

為所致，乃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綜合卷內相關事證為取捨

判斷並憑以認定，並非係以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結果做為認定

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且中區測謊中心施測過程在程序與形

式上，均符合測謊之要件，並無瑕疵，聲請意旨顯係將原確

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陳詞再事爭辯，恣意對

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不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⒉又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及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編

題有瑕疵，影響受測正確性等語。惟查，聲請人之代理人於

本院審理上開案件時亦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影響受測正

確性等相同理由為其辯護，並主張中區測謊中心施測時編題

過於開放影響正確性，應重新施測，此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

三、㈡⒍⒎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頁），經

核其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

證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係對原確定判決

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及調查評價、判斷之證據，再為爭執，亦

不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⒊聲請人所提出之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係於原確定判

決確定後，聲請人自行委任鑑定人進行鑑定之結果，本質上

已非屬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囑託鑑定之適格證據

方法，且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緩、緊

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遂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

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

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因其乃以人為受測對

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

完全相同，而本案自110年1月發生迄今，時間已間隔3年

餘，實無從再以聲請人現下之情緒波動反應及生理變化，推

斷其前揭辯解之可信性。依此，聲請人於事後自行委任民間

公司進行測謊而得到未說謊之結果，自難為聲請人有利之認

定，而取代原確定判決依調查結果明白論斷之事實。是聲請

人提出之上開證據，依形式上觀察，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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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綜合判斷，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

亦不足為更有利於聲請人之判決，難認具確實性，自與刑事

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未合。

　⒋聲請意旨復主張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

表僅採計其中2-1、2-2、2-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未說明2-

3圖譜未一併進行評價之原因，有無可能影響最終鑑定結

論，以及聲請人全程受測之時間分別為3分48秒、3分49秒、

3分48秒、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均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

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是測謊報告存在部分瑕疵云云，

並提出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為

證。查，李錦明非經檢察官或法院選任指定，設計問卷問題

直接對聲請人進行測謊鑑定之人，李錦明儀測公司亦非經檢

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囑託審查之鑑定機

關，所出具之上開意見，僅係事後間接依據聲請人提供之資

料，對於本案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提出之個人意見，

且經本院詢問上開鑑定報告書內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

3之原因，經鑑定人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王凱

俐回覆：因每次測謊均需至少3次圖譜判定評分，於圖譜Ser

ies2 Chart3測試時，儀器將問題R5與問題R7順序顛倒，亦

即該次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故該次問題順序不符合評

分規則，故Series2 Chart3不予以計分，故有增加測試即圖

譜Series2 Chart4，始符合3次圖譜判定評分，此有本院公

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61頁）。經比對中區

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附之Series2 Chart1、Series2 Char

t2及Series2 Chart4圖表確實均為問題R5在前，問題R7在

後，僅Series2 Chart3圖表為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由

上可知，確實有鑑定人上開所述之情形，致Series2 Chart3

無法計分，因而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3。依此，中區

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既因2-3圖譜不符

合評分規則，未將之列入評分，且增加施測一次，自難認有

何影響鑑定結論之瑕疵。另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全程受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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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別為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分48秒，然而圖

表卻均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云

云，惟經本院調閱全案卷證，觀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交查字第147號卷第201至205頁，可見中區測謊中心鑑

定報告書所附圖表內容確有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

分48秒之完整圖表，並非僅顯示至1分50秒，聲請意旨認圖

表內容不完整，應係聲請人複製卷證內容有所缺漏所致，此

部分聲請意旨容有誤會。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上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據，均係

就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確定判決已

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性問

題，以其主觀上自認符合再審要件之說詞，就原確定判決已

論駁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顯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

事、取捨證據職權之行使，持相異評價而已，與法定聲請再

審原因亦不相合。從而，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

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

合判斷觀察，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認聲請人應受無

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6款所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本件聲請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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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3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亞琳








代  理  人  張正勳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致重傷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38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於司法實務運作上，就所受理當事人或其相關人員的請求、聲明或聲請案，概不受其所用詞文拘束，亦即仍應尋繹其意涵，探求真意，而後依法律規定適切處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再審制度係就「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故聲請再審，以該判決係「實體上之確定判決」為限，對於程序上之判決及裁定，均與案件之實體上事項無關，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對象，是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經上級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或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從程序上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者，聲請再審之對象應係「原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並向「原下級審法院」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被訴傷害致重傷害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判決認聲請人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惟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與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具法規競合關係，應從重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6月，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為實體審理後，於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認聲請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不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因而撤銷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4年6月，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8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上訴確定，此有前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聲請人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誤。又聲請人於刑事聲請再審狀案由欄記載「原案號：最高法院台上字第468號（原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見本院卷第3頁），似係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惟乃提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繕本為據，又本院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時，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均係就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陳述聲請再審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45至246頁），嗣並明確表示本件聲請再審之對象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1頁），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認聲請人聲請再審對象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依此，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本件再審之管轄法院，聲請人聲請再審為合法，合先敘明。　
二、本件稱聲請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本案新證據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內容所示：「受測人甲○○於測前會談中陳稱，除了玩具（積木）的創傷以外，被害人甲童《下稱甲童》頭部的傷不是伊動手造成的。經測謊儀器先以刺激測試法【The Stimulation Test(ST)】檢測生理反應情形及熟悉測試後，再以區域比對法【The Zone Comparison Technique (ZCT) 】測試，經採7分位數據分析法比對分析（詳測謊圖諸數據分析表），結果對於下列問題（一）、（二）均無不實反應」（113年10月19日施測），與聲請人於二審112年7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二）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所載：「本件所應探討之問題並非在於可否施測一事，其問題之根本在於原施測機關之問題過於籠統或開放，導致聲請人將其他外在之事實（甲童眉上之外傷可能為聲請人所造成一事）混為一談，因而導致測謊大大失去其準確性，與能否施測應屬二事。又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遍翻全卷，並無其他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故對於測謊準確與否一事，應更慎重其事，否則本件淪為冤案亦非難以想像之事。『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因此施測機關在詢問聲請人有關之事項時，聲請人慮及甲童眉上之外傷可能為聲請人所造成一事，將導致其生理反應上之異常，被判定對於測謊所問之問題呈不實反應，亦在意料之中，故有再測謊之必要。」相互呼應，著實影響測謊之準確性無誤。再者，聲請人一再陳稱，其罹患肌躍症，亦難免有影響受測正確性之可能，然而原審均未加以審酌，因此聲請人有獲判無罪之可能性。
　㈡本案新證據二：李錦明儀測公司對於中區測謊中心111年5月19日00000000-000-0000-000號鑑定報告書進行複核後之意見。其認為：1、本案經測謊人員判定為不實反應，即係認定受測人對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的反應強過控制問題(比對問題）的反應。惟控制問題（比對問題）是設計來讓受測者（無論是誠實的或是說謊的）說謊的，需受測人對該類型問題說謊，始能達到控制的效果，但本案的控制問題C8(110年之前，除了你跟我說的以外，你有沒有說謊陷害別人？『答：沒有』），對誠實的受測人而言，有可能未說謊，因而造成本題控制問題（比對問題）失效，則誠實的受測人有可能被誤判為說謊。2、此測試的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為「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惟查，受測人前於調查中即表明，甲童額頭上的積木創傷是伊照顧時發生，則編題測試時未就此部分的創傷加以排除，而逕以「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進行編題測試，則受測人極有可能因聯想到積木造成額頭創傷影響到測試的正確性。是本案之編題認應修正為「除了積木的創傷以外，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為妥。3、依本測說鑑定案圖譜資料顯示，除熟悉測試（即圖譜Seriesl Chartl)外，本案測試共進行4次（即圖譜Series2 Chart1、Series2 Chart2、Series2 Chart3、Series2 Chart4);惟依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顯示，卻僅採計2-1、2-2、2-4(即圖譜Series2 Chartl、Series2 Chart2、Series2 Chart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而做成「呈不實反應」的結論。惟在鑑定書內卻未說明何以Series2 Chart3圖譜未一併進行評價之原因，若一併進行評價，有無可能影響最終鑑定結論，顯有疑義。聲請人共受測4次（即2-1、2-2、2-3、2-4)，然而卷內僅顯示2-1、2-2、2-4之受測結果，漏未記載2-3之結果，該結果是否對於聲請人有利並遭人漏載，抑或有其他原因而不記載於報告內，縱使是受測失敗，亦應將該受測失敗之圖表及結果附載於報告書內，不應將其完全省略，否則難以顯示其公平受測。聲請人第一次全程受測（即2-1)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二次全程受測（即2-2)之時間為3分49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三次全程受測（即2-3)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四次全程受測（即2-4)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可知原測謊報告存在部分之瑕疵及未附理由說明之部分，且問題之設計也容易產生誤會，因而造成測謊上之不準確，故而影響到結果之判斷，業對於真實之發現產生障礙，故有開啟再審之必要，蓋聲請人實有獲判無罪之高度可能性。倘若歷審裁判均以上開有所缺漏之測謊報告書作為裁判之依據，而該證據卻是本案中最要之關鍵證據，歷審裁判是否因而有重大之疏漏，並非毫無疑義。
　㈢本案除了聲請人之測謊報告呈現不實反應外，諸如其他證據，各關係人（含醫師證人）之警詢、偵訊、審判筆錄、各類書證等，至多僅能證明甲童受有受虐性腦傷之結果，倘若排除測謊之報告，甲童受虐性腦傷之結果本不會歸責於聲請人，因為沒有任何事由可以預見聲請人係升高法律所不容許之風險，結果與聲請人之間根本沒有因果關係。倘若僅係因為聲請人測謊結果為不真實，即藉由此虛幻不明的線將所有本不該由聲請人承擔之證據結果串聯起來，如此將流於先射箭再畫靶之譏，顯非刑事訴訟法所欲達成之目的，亦與測謊鑑定，縱有證據能力，但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之意旨有違，因此排除聲請人測謊結果之不真實性之後，聲請人即可能受有無罪判決之可能，故此一新證據確實足以開啟再審程序，給予聲請人一個無罪之機會。若無此測謊結果，又有誰敢一口咬定聲請人即係傷害甲童之人，在聲請人和律師都沒有任何調查之權力下，又能如何期待聲請人和律師提出更為有利之證據，顯然困難重重，在這個測謊結果的重擔下，聲請人顯無還手之力，只能任由測謊這個司法科學創設的怪物肆意蹂躪，惟測謊在法律尚未明文禁止之前，亦僅能做補救的措施，倘若測謊不準確的結果係5％，那再做一次測謊所得之結果，將會降低誤判風險的20倍(計算式：0.05X0.05=0.0025)，亦將趨近於真實，誤判的風險也將趨近於零，今聲請人接受再次測謊之後，卻呈現無說謊之結果，應有無罪之可能。聲請人懇求鈞院給予一個平反的機會，給予聲請人一個開啟再審之機會云云。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判決為由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所憑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經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外，尚須具備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即與上揭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應認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又聲請再審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取捨證據對證據證明力闡釋持相異之評價，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聲請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A男、證人B女、C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兼鑑定人吳○哲醫師、周○誠醫師於偵查中之證述、甲童之兒童健康手冊翻拍照片、臺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191號函暨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2日之病歷資料、臺中榮總110年9月16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3018號函暨病歷資料、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報告書、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110年3月15日職務報告暨所附時序表、110年3月5日LINE對話截圖、告訴人住處前監視器畫面截圖、寶寶日誌、臺中榮總診斷證明書、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191號函暨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2日之病歷資料、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臺中榮總110年5月2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751號函、聲請人與甲童父母之LINE訊息對話截圖、臺中榮總110年9月3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2884號函暨病情說明、光田醫院110年10月4日（110）光醫事字第110甲00349號函暨檢附病歷資料、力倫診所病歷、光田醫院110年10月10日（110）光醫事字第110甲00392號函暨檢附病歷資料、告訴人與聲請人簽訂之在宅托育服務契約、收托兒童健康狀況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表、臺中榮總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110年5月5日綜合評估報告書、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及甲童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中榮總111年11月7日中榮醫企字第1114203868號函、臺中榮總112年9月14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380號函檢附鑑定書及臺中榮總112年10月13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897號函檢附補充鑑定書、112年10月4日核定之甲童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影本、周○誠醫師及張鈺孜醫師評估結果、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臺中榮總111年12月20日中榮醫企字第1114204575號函暨函附之臺灣兒科醫學會受虐性腦傷防治建議、臺中榮總112年7月4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2481號函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因而認定聲請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並依法論罪科刑，業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證據取捨及論斷之基礎，有該判決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全案卷證核閱無訛，核乃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係屬其職權之適當行使，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等違法不當情事。
　㈡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並無其他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且聲請人罹患肌躍症，而測謊報告會因問題設計不當、外在環境、內在情緒、健康因素等影響受測正確性云云，並提出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5年9月20日診斷證明書、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作為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然查：
　⒈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報告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認定聲請人為本案犯行等語，惟原確定判決勾稽上開證據資料，認定甲童雖係早產兒，但由告訴人等人親自照顧期間之發展及成長均為正常，情緒亦屬平穩，容易被安撫，且本身亦無先天性癲癎或腦部受創等受傷病史，聲請人係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3月5日上午9時20分許之期間，受僱擔任甲童之保母，且於其照顧甲童期間之110年1月14日上午8時多許及同年3月5日上午8時多許，均發現甲童有嘔吐、抽搐、眼晴上吊、四肢不動等異狀，因接續數次遭受劇烈搖晃之外力傷害，而受有受虐性腦傷，並導致上開重傷害結果，甲童所受不論慢性或急性硬腦膜下出血，確發生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3月5日聲請人受託照顧甲童之期間無誤，可見甲童係於聲請人參與照顧後，方受有受虐性腦傷之外力傷害，聲請人相對告訴人等而言，其確因甲童哭鬧問題無法負荷照顧，更可能存有為制止甲童哭鬧而對甲童為劇烈搖晃等不當管教行為之動機，甲童該等受虐性腦傷之誘發，亦較可能係聲請人不當管教行為所導致，益徵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行為所致等情，此部分業經原確定判決審酌，並於理由欄三、㈠至㈣論述甚詳（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25頁），且原審時聲請人之辯護人亦以相同理由為其抗辯，亦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三、㈡⒍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頁），經核其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而原確定判決係綜合前開人證及書證等諸多證據資料，認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行為所致，乃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綜合卷內相關事證為取捨判斷並憑以認定，並非係以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結果做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且中區測謊中心施測過程在程序與形式上，均符合測謊之要件，並無瑕疵，聲請意旨顯係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陳詞再事爭辯，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不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⒉又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及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編題有瑕疵，影響受測正確性等語。惟查，聲請人之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上開案件時亦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影響受測正確性等相同理由為其辯護，並主張中區測謊中心施測時編題過於開放影響正確性，應重新施測，此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三、㈡⒍⒎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頁），經核其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係對原確定判決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及調查評價、判斷之證據，再為爭執，亦不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⒊聲請人所提出之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係於原確定判決確定後，聲請人自行委任鑑定人進行鑑定之結果，本質上已非屬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囑託鑑定之適格證據方法，且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緩、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遂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因其乃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本案自110年1月發生迄今，時間已間隔3年餘，實無從再以聲請人現下之情緒波動反應及生理變化，推斷其前揭辯解之可信性。依此，聲請人於事後自行委任民間公司進行測謊而得到未說謊之結果，自難為聲請人有利之認定，而取代原確定判決依調查結果明白論斷之事實。是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證據，依形式上觀察，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事證綜合判斷，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亦不足為更有利於聲請人之判決，難認具確實性，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未合。
　⒋聲請意旨復主張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僅採計其中2-1、2-2、2-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未說明2-3圖譜未一併進行評價之原因，有無可能影響最終鑑定結論，以及聲請人全程受測之時間分別為3分48秒、3分49秒、3分48秒、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均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是測謊報告存在部分瑕疵云云，並提出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為證。查，李錦明非經檢察官或法院選任指定，設計問卷問題直接對聲請人進行測謊鑑定之人，李錦明儀測公司亦非經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囑託審查之鑑定機關，所出具之上開意見，僅係事後間接依據聲請人提供之資料，對於本案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提出之個人意見，且經本院詢問上開鑑定報告書內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3之原因，經鑑定人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王凱俐回覆：因每次測謊均需至少3次圖譜判定評分，於圖譜Series2 Chart3測試時，儀器將問題R5與問題R7順序顛倒，亦即該次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故該次問題順序不符合評分規則，故Series2 Chart3不予以計分，故有增加測試即圖譜Series2 Chart4，始符合3次圖譜判定評分，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61頁）。經比對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附之Series2 Chart1、Series2 Chart2及Series2 Chart4圖表確實均為問題R5在前，問題R7在後，僅Series2 Chart3圖表為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由上可知，確實有鑑定人上開所述之情形，致Series2 Chart3無法計分，因而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3。依此，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既因2-3圖譜不符合評分規則，未將之列入評分，且增加施測一次，自難認有何影響鑑定結論之瑕疵。另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全程受測之時間分別為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均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云云，惟經本院調閱全案卷證，觀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交查字第147號卷第201至205頁，可見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附圖表內容確有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分48秒之完整圖表，並非僅顯示至1分50秒，聲請意旨認圖表內容不完整，應係聲請人複製卷證內容有所缺漏所致，此部分聲請意旨容有誤會。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上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據，均係就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確定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性問題，以其主觀上自認符合再審要件之說詞，就原確定判決已論駁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顯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取捨證據職權之行使，持相異評價而已，與法定聲請再審原因亦不相合。從而，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認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本件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3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亞琳









代  理  人  張正勳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致重傷案件，對於本院112年

度上訴字第1016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確定判決（第三審案

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

11年度偵字第538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於司法實務運作上，就所受理當事人或其相關人員的請求

    、聲明或聲請案，概不受其所用詞文拘束，亦即仍應尋繹其

    意涵，探求真意，而後依法律規定適切處理（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抗字第18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再審制度係就「

    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故聲請再審，以

    該判決係「實體上之確定判決」為限，對於程序上之判決及

    裁定，均與案件之實體上事項無關，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對

    象，是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經上級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

    或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從程序上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者，聲請再審之對象應係「原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並

    向「原下級審法院」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149號

    裁定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被訴傷害致

    重傷害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

    判決認聲請人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童

    健全發育致重傷罪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

    傷害致人重傷罪，惟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與

    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具法規競合關係，應

    從重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判處有期徒

    刑5年6月，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為實體審理後，

    於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認聲請人

    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

    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不

    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

    傷罪，因而撤銷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4年6月，聲請人不服，

    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8日以113年度

    台上字第468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上訴

    確定，此有前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聲請人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誤。又聲請人於

    刑事聲請再審狀案由欄記載「原案號：最高法院台上字第46

    8號（原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見本院

    卷第3頁），似係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刑事確

    定判決聲請再審，惟乃提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

    決繕本為據，又本院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

    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時，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均係就本院11

    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陳述聲請再審之意見（見本院卷

    第245至246頁），嗣並明確表示本件聲請再審之對象為本院

    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

    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1頁），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

    認聲請人聲請再審對象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

    。依此，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本件再審之管轄法

    院，聲請人聲請再審為合法，合先敘明。　

二、本件稱聲請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本案新證據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李錦明儀測

    公司）測謊鑑定書內容所示：「受測人甲○○於測前會談中陳

    稱，除了玩具（積木）的創傷以外，被害人甲童《下稱甲童》

    頭部的傷不是伊動手造成的。經測謊儀器先以刺激測試法【

    The Stimulation Test(ST)】檢測生理反應情形及熟悉測試

    後，再以區域比對法【The Zone Comparison Technique (Z

    CT) 】測試，經採7分位數據分析法比對分析（詳測謊圖諸

    數據分析表），結果對於下列問題（一）、（二）均無不實

    反應」（113年10月19日施測），與聲請人於二審112年7月2

    1日刑事陳述意見（二）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所載：「本件所

    應探討之問題並非在於可否施測一事，其問題之根本在於原

    施測機關之問題過於籠統或開放，導致聲請人將其他外在之

    事實（甲童眉上之外傷可能為聲請人所造成一事）混為一談

    ，因而導致測謊大大失去其準確性，與能否施測應屬二事。

    又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遍翻全卷，並無其他證據方法及證

    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故對於測謊準確

    與否一事，應更慎重其事，否則本件淪為冤案亦非難以想像

    之事。『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

    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

    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

    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

    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

    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因此施測機關在詢問

    聲請人有關之事項時，聲請人慮及甲童眉上之外傷可能為聲

    請人所造成一事，將導致其生理反應上之異常，被判定對於

    測謊所問之問題呈不實反應，亦在意料之中，故有再測謊之

    必要。」相互呼應，著實影響測謊之準確性無誤。再者，聲

    請人一再陳稱，其罹患肌躍症，亦難免有影響受測正確性之

    可能，然而原審均未加以審酌，因此聲請人有獲判無罪之可

    能性。

　㈡本案新證據二：李錦明儀測公司對於中區測謊中心111年5月1

    9日00000000-000-0000-000號鑑定報告書進行複核後之意見

    。其認為：1、本案經測謊人員判定為不實反應，即係認定

    受測人對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的反應強過控制問題(比對

    問題）的反應。惟控制問題（比對問題）是設計來讓受測者

    （無論是誠實的或是說謊的）說謊的，需受測人對該類型問

    題說謊，始能達到控制的效果，但本案的控制問題C8(110年

    之前，除了你跟我說的以外，你有沒有說謊陷害別人？『答

    ：沒有』），對誠實的受測人而言，有可能未說謊，因而造

    成本題控制問題（比對問題）失效，則誠實的受測人有可能

    被誤判為說謊。2、此測試的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為「你

    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惟查，受測人前於調查中即

    表明，甲童額頭上的積木創傷是伊照顧時發生，則編題測試

    時未就此部分的創傷加以排除，而逕以「你有沒動手造成他

    頭部的傷？」進行編題測試，則受測人極有可能因聯想到積

    木造成額頭創傷影響到測試的正確性。是本案之編題認應修

    正為「除了積木的創傷以外，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

    」為妥。3、依本測說鑑定案圖譜資料顯示，除熟悉測試（

    即圖譜Seriesl Chartl)外，本案測試共進行4次（即圖譜Se

    ries2 Chart1、Series2 Chart2、Series2 Chart3、Series

    2 Chart4);惟依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顯示，卻僅採計2-1、2

    -2、2-4(即圖譜Series2 Chartl、Series2 Chart2、Series

    2 Chart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而做成「呈不實反應」的結

    論。惟在鑑定書內卻未說明何以Series2 Chart3圖譜未一併

    進行評價之原因，若一併進行評價，有無可能影響最終鑑定

    結論，顯有疑義。聲請人共受測4次（即2-1、2-2、2-3、2-

    4)，然而卷內僅顯示2-1、2-2、2-4之受測結果，漏未記載2

    -3之結果，該結果是否對於聲請人有利並遭人漏載，抑或有

    其他原因而不記載於報告內，縱使是受測失敗，亦應將該受

    測失敗之圖表及結果附載於報告書內，不應將其完全省略，

    否則難以顯示其公平受測。聲請人第一次全程受測（即2-1)

    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

    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二次全程受測（即2-2)之時

    間為3分49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

    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三次全程受測（即2-3)之時間為

    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

    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四次全程受測（即2-4)之時間為3分4

    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

    告書內。可知原測謊報告存在部分之瑕疵及未附理由說明之

    部分，且問題之設計也容易產生誤會，因而造成測謊上之不

    準確，故而影響到結果之判斷，業對於真實之發現產生障礙

    ，故有開啟再審之必要，蓋聲請人實有獲判無罪之高度可能

    性。倘若歷審裁判均以上開有所缺漏之測謊報告書作為裁判

    之依據，而該證據卻是本案中最要之關鍵證據，歷審裁判是

    否因而有重大之疏漏，並非毫無疑義。

　㈢本案除了聲請人之測謊報告呈現不實反應外，諸如其他證據

    ，各關係人（含醫師證人）之警詢、偵訊、審判筆錄、各類

    書證等，至多僅能證明甲童受有受虐性腦傷之結果，倘若排

    除測謊之報告，甲童受虐性腦傷之結果本不會歸責於聲請人

    ，因為沒有任何事由可以預見聲請人係升高法律所不容許之

    風險，結果與聲請人之間根本沒有因果關係。倘若僅係因為

    聲請人測謊結果為不真實，即藉由此虛幻不明的線將所有本

    不該由聲請人承擔之證據結果串聯起來，如此將流於先射箭

    再畫靶之譏，顯非刑事訴訟法所欲達成之目的，亦與測謊鑑

    定，縱有證據能力，但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之意

    旨有違，因此排除聲請人測謊結果之不真實性之後，聲請人

    即可能受有無罪判決之可能，故此一新證據確實足以開啟再

    審程序，給予聲請人一個無罪之機會。若無此測謊結果，又

    有誰敢一口咬定聲請人即係傷害甲童之人，在聲請人和律師

    都沒有任何調查之權力下，又能如何期待聲請人和律師提出

    更為有利之證據，顯然困難重重，在這個測謊結果的重擔下

    ，聲請人顯無還手之力，只能任由測謊這個司法科學創設的

    怪物肆意蹂躪，惟測謊在法律尚未明文禁止之前，亦僅能做

    補救的措施，倘若測謊不準確的結果係5％，那再做一次測謊

    所得之結果，將會降低誤判風險的20倍(計算式：0.05X0.05

    =0.0025)，亦將趨近於真實，誤判的風險也將趨近於零，今

    聲請人接受再次測謊之後，卻呈現無說謊之結果，應有無罪

    之可能。聲請人懇求鈞院給予一個平反的機會，給予聲請人

    一個開啟再審之機會云云。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為受判決人

    之利益，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

    於原判決所認罪名判決為由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

    請再審所憑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經判斷資料性之

    新規性（或稱嶄新性）外，尚須具備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

    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即與上揭

    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應認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又聲請

    再審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

    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

    取捨證據對證據證明力闡釋持相異之評價，即使審酌上開證

    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

    聲請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意旨

    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A男、證人B女

    、C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兼鑑定人吳○哲醫師

    、周○誠醫師於偵查中之證述、甲童之兒童健康手冊翻拍照

    片、臺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醫企

    字第1104201191號函暨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

    2日之病歷資料、臺中榮總110年9月16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

    03018號函暨病歷資料、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報

    告書、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110年3月15

    日職務報告暨所附時序表、110年3月5日LINE對話截圖、告

    訴人住處前監視器畫面截圖、寶寶日誌、臺中榮總診斷證明

    書、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191號函暨

    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2日之病歷資料、中華

    民國技術士證、臺中榮總110年5月2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

    1751號函、聲請人與甲童父母之LINE訊息對話截圖、臺中榮

    總110年9月3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2884號函暨病情說明、

    光田醫院110年10月4日（110）光醫事字第110甲00349號函

    暨檢附病歷資料、力倫診所病歷、光田醫院110年10月10日

    （110）光醫事字第110甲00392號函暨檢附病歷資料、告訴

    人與聲請人簽訂之在宅托育服務契約、收托兒童健康狀況表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表、臺中榮總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

    110年5月5日綜合評估報告書、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

    表及甲童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中榮總111年11

    月7日中榮醫企字第1114203868號函、臺中榮總112年9月14

    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380號函檢附鑑定書及臺中榮總112

    年10月13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897號函檢附補充鑑定書、

    112年10月4日核定之甲童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

    知書影本、周○誠醫師及張鈺孜醫師評估結果、中國醫藥大

    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

    診斷個案建議表、臺中榮總111年12月20日中榮醫企字第111

    4204575號函暨函附之臺灣兒科醫學會受虐性腦傷防治建議

    、臺中榮總112年7月4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2481號函等證

    據資料綜合判斷，因而認定聲請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

    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並依法論罪科刑，業已詳述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證據取捨及論斷之基礎，有該判

    決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全案卷證核閱無訛，核

    乃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

    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係屬其職權之適當行使，並無違背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等違法不當情事。

　㈡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並無其他證據方法及證

    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且聲請人罹患肌

    躍症，而測謊報告會因問題設計不當、外在環境、內在情緒

    、健康因素等影響受測正確性云云，並提出李錦明儀測公司

    測謊鑑定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5年9月20日診斷證明

    書、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作為發

    現之新事實、新證據。然查：

　⒈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報告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認定聲

    請人為本案犯行等語，惟原確定判決勾稽上開證據資料，認

    定甲童雖係早產兒，但由告訴人等人親自照顧期間之發展及

    成長均為正常，情緒亦屬平穩，容易被安撫，且本身亦無先

    天性癲癎或腦部受創等受傷病史，聲請人係自109年12月1日

    起至110年3月5日上午9時20分許之期間，受僱擔任甲童之保

    母，且於其照顧甲童期間之110年1月14日上午8時多許及同

    年3月5日上午8時多許，均發現甲童有嘔吐、抽搐、眼晴上

    吊、四肢不動等異狀，因接續數次遭受劇烈搖晃之外力傷害

    ，而受有受虐性腦傷，並導致上開重傷害結果，甲童所受不

    論慢性或急性硬腦膜下出血，確發生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

    3月5日聲請人受託照顧甲童之期間無誤，可見甲童係於聲請

    人參與照顧後，方受有受虐性腦傷之外力傷害，聲請人相對

    告訴人等而言，其確因甲童哭鬧問題無法負荷照顧，更可能

    存有為制止甲童哭鬧而對甲童為劇烈搖晃等不當管教行為之

    動機，甲童該等受虐性腦傷之誘發，亦較可能係聲請人不當

    管教行為所導致，益徵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行

    為所致等情，此部分業經原確定判決審酌，並於理由欄三、

    ㈠至㈣論述甚詳（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25頁），且原審時聲請

    人之辯護人亦以相同理由為其抗辯，亦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

    三、㈡⒍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頁），經核其

    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

    法則之情事。而原確定判決係綜合前開人證及書證等諸多證

    據資料，認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行為所致，乃本

    於經驗及論理法則，綜合卷內相關事證為取捨判斷並憑以認

    定，並非係以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結果做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唯

    一證據，且中區測謊中心施測過程在程序與形式上，均符合

    測謊之要件，並無瑕疵，聲請意旨顯係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

    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陳詞再事爭辯，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

    異之評價，不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⒉又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及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編

    題有瑕疵，影響受測正確性等語。惟查，聲請人之代理人於

    本院審理上開案件時亦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影響受測正

    確性等相同理由為其辯護，並主張中區測謊中心施測時編題

    過於開放影響正確性，應重新施測，此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

    三、㈡⒍⒎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頁），經核

    其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

    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係對原確定判決已

    說明論斷之事項及調查評價、判斷之證據，再為爭執，亦不

    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⒊聲請人所提出之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係於原確定判

    決確定後，聲請人自行委任鑑定人進行鑑定之結果，本質上

    已非屬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囑託鑑定之適格證據

    方法，且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緩、緊

    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遂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

    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

    ，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因其乃以人為受測對象

    ，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

    全相同，而本案自110年1月發生迄今，時間已間隔3年餘，

    實無從再以聲請人現下之情緒波動反應及生理變化，推斷其

    前揭辯解之可信性。依此，聲請人於事後自行委任民間公司

    進行測謊而得到未說謊之結果，自難為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而取代原確定判決依調查結果明白論斷之事實。是聲請人提

    出之上開證據，依形式上觀察，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事證綜

    合判斷，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亦不

    足為更有利於聲請人之判決，難認具確實性，自與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未合。

　⒋聲請意旨復主張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

    表僅採計其中2-1、2-2、2-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未說明2-

    3圖譜未一併進行評價之原因，有無可能影響最終鑑定結論

    ，以及聲請人全程受測之時間分別為3分48秒、3分49秒、3

    分48秒、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均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

    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是測謊報告存在部分瑕疵云云，並

    提出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為證。

    查，李錦明非經檢察官或法院選任指定，設計問卷問題直接

    對聲請人進行測謊鑑定之人，李錦明儀測公司亦非經檢察官

    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囑託審查之鑑定機關，所

    出具之上開意見，僅係事後間接依據聲請人提供之資料，對

    於本案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提出之個人意見，且經本

    院詢問上開鑑定報告書內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3之原

    因，經鑑定人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王凱俐回覆

    ：因每次測謊均需至少3次圖譜判定評分，於圖譜Series2 C

    hart3測試時，儀器將問題R5與問題R7順序顛倒，亦即該次

    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故該次問題順序不符合評分規則

    ，故Series2 Chart3不予以計分，故有增加測試即圖譜Seri

    es2 Chart4，始符合3次圖譜判定評分，此有本院公務電話

    紀錄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61頁）。經比對中區測謊中

    心鑑定報告書所附之Series2 Chart1、Series2 Chart2及Se

    ries2 Chart4圖表確實均為問題R5在前，問題R7在後，僅Se

    ries2 Chart3圖表為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由上可知，

    確實有鑑定人上開所述之情形，致Series2 Chart3無法計分

    ，因而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3。依此，中區測謊中心

    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既因2-3圖譜不符合評分規

    則，未將之列入評分，且增加施測一次，自難認有何影響鑑

    定結論之瑕疵。另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全程受測之時間分別

    為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均僅

    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云云，惟經

    本院調閱全案卷證，觀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交查

    字第147號卷第201至205頁，可見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

    所附圖表內容確有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分48秒之

    完整圖表，並非僅顯示至1分50秒，聲請意旨認圖表內容不

    完整，應係聲請人複製卷證內容有所缺漏所致，此部分聲請

    意旨容有誤會。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上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據，均係

    就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確定判決已

    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性問

    題，以其主觀上自認符合再審要件之說詞，就原確定判決已

    論駁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顯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

    、取捨證據職權之行使，持相異評價而已，與法定聲請再審

    原因亦不相合。從而，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

    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

    判斷觀察，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認聲請人應受無罪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所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本件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39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亞琳









代  理  人  張正勳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致重傷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38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於司法實務運作上，就所受理當事人或其相關人員的請求、聲明或聲請案，概不受其所用詞文拘束，亦即仍應尋繹其意涵，探求真意，而後依法律規定適切處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再審制度係就「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故聲請再審，以該判決係「實體上之確定判決」為限，對於程序上之判決及裁定，均與案件之實體上事項無關，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對象，是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經上級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或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而從程序上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者，聲請再審之對象應係「原下級審法院之實體判決」，並向「原下級審法院」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149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被訴傷害致重傷害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判決認聲請人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惟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與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具法規競合關係，應從重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6月，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為實體審理後，於112年11月30日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認聲請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不構成刑法第286條第3項後段施以凌虐妨害兒童健全發育致重傷罪，因而撤銷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4年6月，聲請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10月8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駁回上訴確定，此有前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聲請人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該案歷審卷證核閱無誤。又聲請人於刑事聲請再審狀案由欄記載「原案號：最高法院台上字第468號（原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10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見本院卷第3頁），似係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惟乃提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繕本為據，又本院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時，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均係就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陳述聲請再審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45至246頁），嗣並明確表示本件聲請再審之對象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此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1頁），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可認聲請人聲請再審對象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016號判決。依此，本院係該案最後事實審法院，為本件再審之管轄法院，聲請人聲請再審為合法，合先敘明。　

二、本件稱聲請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本案新證據一：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內容所示：「受測人甲○○於測前會談中陳稱，除了玩具（積木）的創傷以外，被害人甲童《下稱甲童》頭部的傷不是伊動手造成的。經測謊儀器先以刺激測試法【The Stimulation Test(ST)】檢測生理反應情形及熟悉測試後，再以區域比對法【The Zone Comparison Technique (ZCT) 】測試，經採7分位數據分析法比對分析（詳測謊圖諸數據分析表），結果對於下列問題（一）、（二）均無不實反應」（113年10月19日施測），與聲請人於二審112年7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二）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所載：「本件所應探討之問題並非在於可否施測一事，其問題之根本在於原施測機關之問題過於籠統或開放，導致聲請人將其他外在之事實（甲童眉上之外傷可能為聲請人所造成一事）混為一談，因而導致測謊大大失去其準確性，與能否施測應屬二事。又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遍翻全卷，並無其他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故對於測謊準確與否一事，應更慎重其事，否則本件淪為冤案亦非難以想像之事。『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因此施測機關在詢問聲請人有關之事項時，聲請人慮及甲童眉上之外傷可能為聲請人所造成一事，將導致其生理反應上之異常，被判定對於測謊所問之問題呈不實反應，亦在意料之中，故有再測謊之必要。」相互呼應，著實影響測謊之準確性無誤。再者，聲請人一再陳稱，其罹患肌躍症，亦難免有影響受測正確性之可能，然而原審均未加以審酌，因此聲請人有獲判無罪之可能性。

　㈡本案新證據二：李錦明儀測公司對於中區測謊中心111年5月19日00000000-000-0000-000號鑑定報告書進行複核後之意見。其認為：1、本案經測謊人員判定為不實反應，即係認定受測人對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的反應強過控制問題(比對問題）的反應。惟控制問題（比對問題）是設計來讓受測者（無論是誠實的或是說謊的）說謊的，需受測人對該類型問題說謊，始能達到控制的效果，但本案的控制問題C8(110年之前，除了你跟我說的以外，你有沒有說謊陷害別人？『答：沒有』），對誠實的受測人而言，有可能未說謊，因而造成本題控制問題（比對問題）失效，則誠實的受測人有可能被誤判為說謊。2、此測試的本案問題（相關問題）為「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惟查，受測人前於調查中即表明，甲童額頭上的積木創傷是伊照顧時發生，則編題測試時未就此部分的創傷加以排除，而逕以「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進行編題測試，則受測人極有可能因聯想到積木造成額頭創傷影響到測試的正確性。是本案之編題認應修正為「除了積木的創傷以外，你有沒動手造成他頭部的傷？」為妥。3、依本測說鑑定案圖譜資料顯示，除熟悉測試（即圖譜Seriesl Chartl)外，本案測試共進行4次（即圖譜Series2 Chart1、Series2 Chart2、Series2 Chart3、Series2 Chart4);惟依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顯示，卻僅採計2-1、2-2、2-4(即圖譜Series2 Chartl、Series2 Chart2、Series2 Chart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而做成「呈不實反應」的結論。惟在鑑定書內卻未說明何以Series2 Chart3圖譜未一併進行評價之原因，若一併進行評價，有無可能影響最終鑑定結論，顯有疑義。聲請人共受測4次（即2-1、2-2、2-3、2-4)，然而卷內僅顯示2-1、2-2、2-4之受測結果，漏未記載2-3之結果，該結果是否對於聲請人有利並遭人漏載，抑或有其他原因而不記載於報告內，縱使是受測失敗，亦應將該受測失敗之圖表及結果附載於報告書內，不應將其完全省略，否則難以顯示其公平受測。聲請人第一次全程受測（即2-1)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二次全程受測（即2-2)之時間為3分49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三次全程受測（即2-3)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聲請人第四次全程受測（即2-4)之時間為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可知原測謊報告存在部分之瑕疵及未附理由說明之部分，且問題之設計也容易產生誤會，因而造成測謊上之不準確，故而影響到結果之判斷，業對於真實之發現產生障礙，故有開啟再審之必要，蓋聲請人實有獲判無罪之高度可能性。倘若歷審裁判均以上開有所缺漏之測謊報告書作為裁判之依據，而該證據卻是本案中最要之關鍵證據，歷審裁判是否因而有重大之疏漏，並非毫無疑義。

　㈢本案除了聲請人之測謊報告呈現不實反應外，諸如其他證據，各關係人（含醫師證人）之警詢、偵訊、審判筆錄、各類書證等，至多僅能證明甲童受有受虐性腦傷之結果，倘若排除測謊之報告，甲童受虐性腦傷之結果本不會歸責於聲請人，因為沒有任何事由可以預見聲請人係升高法律所不容許之風險，結果與聲請人之間根本沒有因果關係。倘若僅係因為聲請人測謊結果為不真實，即藉由此虛幻不明的線將所有本不該由聲請人承擔之證據結果串聯起來，如此將流於先射箭再畫靶之譏，顯非刑事訴訟法所欲達成之目的，亦與測謊鑑定，縱有證據能力，但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之意旨有違，因此排除聲請人測謊結果之不真實性之後，聲請人即可能受有無罪判決之可能，故此一新證據確實足以開啟再審程序，給予聲請人一個無罪之機會。若無此測謊結果，又有誰敢一口咬定聲請人即係傷害甲童之人，在聲請人和律師都沒有任何調查之權力下，又能如何期待聲請人和律師提出更為有利之證據，顯然困難重重，在這個測謊結果的重擔下，聲請人顯無還手之力，只能任由測謊這個司法科學創設的怪物肆意蹂躪，惟測謊在法律尚未明文禁止之前，亦僅能做補救的措施，倘若測謊不準確的結果係5％，那再做一次測謊所得之結果，將會降低誤判風險的20倍(計算式：0.05X0.05=0.0025)，亦將趨近於真實，誤判的風險也將趨近於零，今聲請人接受再次測謊之後，卻呈現無說謊之結果，應有無罪之可能。聲請人懇求鈞院給予一個平反的機會，給予聲請人一個開啟再審之機會云云。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判決為由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所憑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經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外，尚須具備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即與上揭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應認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又聲請再審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取捨證據對證據證明力闡釋持相異之評價，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聲請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之陳述、證人即告訴人A男、證人B女、C女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兼鑑定人吳○哲醫師、周○誠醫師於偵查中之證述、甲童之兒童健康手冊翻拍照片、臺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191號函暨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2日之病歷資料、臺中榮總110年9月16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3018號函暨病歷資料、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偵查報告書、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110年3月15日職務報告暨所附時序表、110年3月5日LINE對話截圖、告訴人住處前監視器畫面截圖、寶寶日誌、臺中榮總診斷證明書、臺中榮總110年4月1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191號函暨檢附甲童自109年4月9日至110年4月12日之病歷資料、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臺中榮總110年5月25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1751號函、聲請人與甲童父母之LINE訊息對話截圖、臺中榮總110年9月3日中榮醫企字第1104202884號函暨病情說明、光田醫院110年10月4日（110）光醫事字第110甲00349號函暨檢附病歷資料、力倫診所病歷、光田醫院110年10月10日（110）光醫事字第110甲00392號函暨檢附病歷資料、告訴人與聲請人簽訂之在宅托育服務契約、收托兒童健康狀況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表、臺中榮總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110年5月5日綜合評估報告書、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及甲童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中榮總111年11月7日中榮醫企字第1114203868號函、臺中榮總112年9月14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380號函檢附鑑定書及臺中榮總112年10月13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3897號函檢附補充鑑定書、112年10月4日核定之甲童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影本、周○誠醫師及張鈺孜醫師評估結果、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整合服務驗傷採證專家協助評估/診斷個案建議表、臺中榮總111年12月20日中榮醫企字第1114204575號函暨函附之臺灣兒科醫學會受虐性腦傷防治建議、臺中榮總112年7月4日中榮醫企字第1124202481號函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因而認定聲請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致人重傷罪，並依法論罪科刑，業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證據取捨及論斷之基礎，有該判決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全案卷證核閱無訛，核乃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係屬其職權之適當行使，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等違法不當情事。

　㈡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之結果外，並無其他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可以直指聲請人即為施以暴力之人，且聲請人罹患肌躍症，而測謊報告會因問題設計不當、外在環境、內在情緒、健康因素等影響受測正確性云云，並提出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5年9月20日診斷證明書、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作為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然查：

　⒈聲請意旨主張本件除測謊報告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認定聲請人為本案犯行等語，惟原確定判決勾稽上開證據資料，認定甲童雖係早產兒，但由告訴人等人親自照顧期間之發展及成長均為正常，情緒亦屬平穩，容易被安撫，且本身亦無先天性癲癎或腦部受創等受傷病史，聲請人係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0年3月5日上午9時20分許之期間，受僱擔任甲童之保母，且於其照顧甲童期間之110年1月14日上午8時多許及同年3月5日上午8時多許，均發現甲童有嘔吐、抽搐、眼晴上吊、四肢不動等異狀，因接續數次遭受劇烈搖晃之外力傷害，而受有受虐性腦傷，並導致上開重傷害結果，甲童所受不論慢性或急性硬腦膜下出血，確發生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3月5日聲請人受託照顧甲童之期間無誤，可見甲童係於聲請人參與照顧後，方受有受虐性腦傷之外力傷害，聲請人相對告訴人等而言，其確因甲童哭鬧問題無法負荷照顧，更可能存有為制止甲童哭鬧而對甲童為劇烈搖晃等不當管教行為之動機，甲童該等受虐性腦傷之誘發，亦較可能係聲請人不當管教行為所導致，益徵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行為所致等情，此部分業經原確定判決審酌，並於理由欄三、㈠至㈣論述甚詳（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25頁），且原審時聲請人之辯護人亦以相同理由為其抗辯，亦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三、㈡⒍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頁），經核其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而原確定判決係綜合前開人證及書證等諸多證據資料，認甲童所受受虐性腦傷應係聲請人行為所致，乃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綜合卷內相關事證為取捨判斷並憑以認定，並非係以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結果做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且中區測謊中心施測過程在程序與形式上，均符合測謊之要件，並無瑕疵，聲請意旨顯係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陳詞再事爭辯，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不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⒉又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及中區測謊中心測謊編題有瑕疵，影響受測正確性等語。惟查，聲請人之代理人於本院審理上開案件時亦主張聲請人罹患肌躍症，影響受測正確性等相同理由為其辯護，並主張中區測謊中心施測時編題過於開放影響正確性，應重新施測，此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三、㈡⒍⒎詳為論述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22至23頁），經核其認事用法，並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係對原確定判決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及調查評價、判斷之證據，再為爭執，亦不具備新證據之要件。

　⒊聲請人所提出之李錦明儀測公司測謊鑑定書，係於原確定判決確定後，聲請人自行委任鑑定人進行鑑定之結果，本質上已非屬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囑託鑑定之適格證據方法，且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會產生遲緩、緊張、恐懼、不安等心理波動現象，遂以科學方法，由鑑定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紀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因其乃以人為受測對象，受測者之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本案自110年1月發生迄今，時間已間隔3年餘，實無從再以聲請人現下之情緒波動反應及生理變化，推斷其前揭辯解之可信性。依此，聲請人於事後自行委任民間公司進行測謊而得到未說謊之結果，自難為聲請人有利之認定，而取代原確定判決依調查結果明白論斷之事實。是聲請人提出之上開證據，依形式上觀察，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事證綜合判斷，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亦不足為更有利於聲請人之判決，難認具確實性，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未合。

　⒋聲請意旨復主張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僅採計其中2-1、2-2、2-4等3個圖譜進行評價，未說明2-3圖譜未一併進行評價之原因，有無可能影響最終鑑定結論，以及聲請人全程受測之時間分別為3分48秒、3分49秒、3分48秒、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均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是測謊報告存在部分瑕疵云云，並提出李錦明儀測公司113年11月2日113儀測0141號函為證。查，李錦明非經檢察官或法院選任指定，設計問卷問題直接對聲請人進行測謊鑑定之人，李錦明儀測公司亦非經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08條第1項囑託審查之鑑定機關，所出具之上開意見，僅係事後間接依據聲請人提供之資料，對於本案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提出之個人意見，且經本院詢問上開鑑定報告書內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3之原因，經鑑定人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王凱俐回覆：因每次測謊均需至少3次圖譜判定評分，於圖譜Series2 Chart3測試時，儀器將問題R5與問題R7順序顛倒，亦即該次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故該次問題順序不符合評分規則，故Series2 Chart3不予以計分，故有增加測試即圖譜Series2 Chart4，始符合3次圖譜判定評分，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61頁）。經比對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附之Series2 Chart1、Series2 Chart2及Series2 Chart4圖表確實均為問題R5在前，問題R7在後，僅Series2 Chart3圖表為問題R7在前，問題R5在後，由上可知，確實有鑑定人上開所述之情形，致Series2 Chart3無法計分，因而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未有2-3。依此，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既因2-3圖譜不符合評分規則，未將之列入評分，且增加施測一次，自難認有何影響鑑定結論之瑕疵。另聲請意旨主張聲請人全程受測之時間分別為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分48秒，然而圖表卻均僅顯示至1分50秒，其後之圖表均未附於報告書內云云，惟經本院調閱全案卷證，觀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交查字第147號卷第201至205頁，可見中區測謊中心鑑定報告書所附圖表內容確有3分48秒、3分49秒、3分49秒、3分48秒之完整圖表，並非僅顯示至1分50秒，聲請意旨認圖表內容不完整，應係聲請人複製卷證內容有所缺漏所致，此部分聲請意旨容有誤會。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上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據，均係就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確定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性問題，以其主觀上自認符合再審要件之說詞，就原確定判決已論駁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顯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取捨證據職權之行使，持相異評價而已，與法定聲請再審原因亦不相合。從而，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認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本件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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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羅　羽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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